
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

桂农厅通告〔2020〕2号

自治区农业农村厅
关于开展全区海洋渔船核查工作的通告

为全面准确掌握我区海洋捕捞渔船实际，为 十四五 渔船管

理政策研究提供海洋渔船真实数据，根据农业农村部相关要求，

结合我区实际，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决定自即日起至 8月 15日止，

在全区开展所有海洋捕捞机动渔船和捕捞辅助渔船核查工作。本

次核查结果和具体数据仅供宏观政策制定参考使用，不与现有双

控渔船数据库产生关联，不涉及现行相关惠渔政策资金发放，请

广大渔民群众积极主动配合渔业主管部门及有关单位完成核查工作。

不详事宜请咨询当地渔业主管部门。

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

2020年 6月 22日


